
  张先生从爱心人士萌萌处领养了一只流浪猫

后， 因为个人原因， 将小猫转送他人。 岂料， 他的

“弃养” 行为却引发了萌萌的不满， 并因此怀疑张

先生有虐猫倾向， 并因此在网络上对其进行了“谴

责”。 而在张先生看来， 萌萌在网上的不理智谴责

行为已严重影响到他的生活和工作。 为此， 张先生

将萌萌告上了法院， 日前长宁区人民法院对此案进

行了一审判决。

【法院判决】

  法院审理后认为， 民事主

体的名誉权受法律保护， 任何

组织和个人不得以侮辱诽谤等

方式侵害他人的名誉权。

本案中，首先，萌萌向张先

生发送了大量带有强烈个人感

情色彩的文字，显属不当，构成

名誉侵权， 应当承担相应的侵

权责任，向张先生赔礼道歉；其

次，萌萌虽然实施了侵权行为，

但从张先生、 萌萌双方聊天记

录可知，双方就流浪猫“AA”的

领养发生争议， 萌萌实施本案

行为实属事出有因， 相关言论

虽然过激但系出于对流浪猫的

关心， 因此萌萌的主观恶意较

轻。 且不当言论均发生于张先

生、萌萌双方的微信聊天中，并

无证据证明萌萌存在通过互联

网平台向不特定的公众散布相

关言论。

再次， 张先生除律师费发

票外， 并未就其他损失充分举

证。综上，结合萌萌过错程度和

主观恶意等实际情况， 法院酌

定萌萌向张先生赔偿律师费损

失 1000 元。

关于点评中的评论， 双方

确认并非本案萌萌所为， 目前

相关评论已删除， 故本案不作

处理，张先生可另行主张。

（文中均系化名）

言论过激但主观恶意较轻

□ 记者 季张颖 通讯员 高松

本报讯 因赌博缺钱，竟然

将贼手伸向了寺庙里的功德

箱。近日，经崇明区人民检察院

提起公诉， 崇明区人民法院开

庭审理了这样一起案件， 法院

最终以盗窃罪判处覃某某拘役

5 个月，并处罚金 1000 元。

去年 11 月的一天， 位于

上海崇明的一处寺庙， 工作人

员发现寺内多个功德箱里的香

火钱少了很多， 通过查看寺内

监控后发现有人偷偷潜入寺内

盗窃了功德箱里钱， 于是赶忙

报警。 公安机关经过侦查， 将

犯罪嫌疑人覃某某抓获到案。

据覃某某交代，去年 10 月

的一天， 覃某某在和朋友喝酒

的时候， 聊起自己最近赌博输

了不少钱，手头有点紧，朋友就

提出来叫他一起去偷寺庙功德

箱里的香火钱。 覃某某说自己

曾经偷过香火钱， 知道这是违

法的，但是在朋友的反复劝说

下， 覃某某还是答应了。

随后， 为了盗窃能够顺利

实施， 覃某某和朋友多次前往

位于崇明的几处寺庙进行踩

点， 经过反复查看， 两人商定

好了盗窃的时间和地点。 在这

之后， 覃某某和朋友连续几

天， 趁深夜潜入之前勘察好的

寺庙， 覃某某负责在大殿外放

风， 朋友进入殿内后利用自制

的工具窃取功德箱里的香火

钱， 二人盗窃成功后再进行分

赃。

崇明检察院通过审查认

定， 覃某某等人先后盗窃了 3

座寺庙多个功德箱内的财物，

其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

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应当

以盗窃罪追究其刑事责任，最

终覃某某被判处拘役 5 个月，

并处罚金 1000 元，伙同覃某某

一同盗窃的另外一名犯罪嫌疑

人被公安机关另案处理。

作伪证逃避执行？
法院作出罚款决定

把寺庙功德箱当成“取款机”
一男子多次盗窃寺庙香火钱被判刑

□ 记者 陈颖婷

是领养还是虐猫丢弃？

张先生是一位健身教练。

2022 年 8 月 23 日， 他经朋友

介绍从萌萌处领养了一只流浪

猫， 取名 AA。 张先生饲养了

几个月后， 因为工作繁忙加之

女朋友又因细菌感染患上了麦

粒肿眼科疾病， 不宜再饲养小

猫。 于是， 2022 年 11 月， 他

便将小猫 AA 送与他人领养。

张先生说， 萌萌在听说后， 就

胡乱猜疑， 说他虐猫、 遗弃

猫， 甚至说他杀猫， 并在微信

里辱骂他。 张先生为证明其主

张， 向法庭提交了他与萌萌的

微信聊天记录。 张先生表示，

萌萌不但在微信上辱骂， 还登

上了他所工作的健身工作室的

点评页面进行恶意点评。

张先生表示， 萌萌的上述

行为给他的工作和生活带来很

大困惑和压力， 严重损害了他

的身心健康。 萌萌的上述用侮

辱性言辞贬损的行为， 侵犯了

自己的名誉权， 同时也侵扰了

自己生活的安宁， 侵犯了他的

隐私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法典》 有关规定， 张先生要求

萌萌停止侵权、 赔礼道歉并赔

偿自己精神损害抚慰金 30000

元； 赔偿自己其他合理支出律

师费 2500 元。

是不尽责还是太敏感？

对于张先生的指责， 萌萌

也道出了自己的心里话。 她表

示， 疫情期间她在小区里收养

了包括 AA 在内的几只流浪

猫，后来 AA 由张先生收养。为

了了解 AA 的生活现状， 萌萌

会找张先生要求发一些照片，

但是张先生经常拒绝， 说猫在

别处或不在身边。 萌萌便怀疑

猫被遗弃， 打电话给张先生被

拒接或联系不上。 因为小猫对

萌萌很重要， 所以萌萌就有点

崩溃， 可能在微信中与张先生

发生了一些言语冲突。 但是萌

萌强调这些冲突并未发生在公

开场合，仅存在于张先生、萌萌

两个人之间的微信或电话中，

不为外人所知， 并未侵犯张先

生的名誉权和人格权。

萌萌认为自己没有对张先

生造成任何精神损害， 也未降

低其评价， 无需赔礼道歉和赔

偿损失， 发布恶意点评的账号

不是萌萌账号， 张先生提交的

信息也看不出该账号是萌萌，

萌萌也没有找人发布相关评

论， 不认可张先生提供的点评

的陈述是萌萌所为。

是领养人不尽责还是送养人太敏感？

爱心领养引发名誉侵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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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异议是执行过程中

法律赋予当事人或案外人维

护自身权益的救济途径和权

利。 但在部分执行异议案件

中， 被执行人出于拖延、 逃

避执行目的， 通过滥用执行

救济权利， 并采用提供伪证

或串通他人提供伪证等方

式， 对司法秩序和司法公信

力造成了冲击。

法律在保护每位公民合

法权益的同时， 也会对不讲

诚信、 铤而走险进行虚假诉

讼的当事人进行严厉打击。

如存在滥用执行异议权利、

提出虚假执行异议， 损害其

他当事人合法权益的行为， 人

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四条、

第一百一十五条和第一百一十

六条之规定，依法予以罚款、拘

留；情节严重的，还可能涉嫌虚

假诉讼罪、 诈骗罪、 合同诈骗

罪等， 将承担刑事责任。

【法官说法】 >>>

  为避免房产被法院执行,被执行人倒签协议,将房产 99%份额分给母亲,人民法院在审

理过程中发现端倪,对被执行人做出罚款 5000 元的处罚决定。 本案例入选上海市高级人民

法院发布的防范当事人滥用执行异议程序规避执行十大典型案例。

原告张某为一起执行案件

的申请执行人， 被告季某是该

执行案件的被执行人之一。 季

某与其母亲共同拥有位于普陀

区的一处房屋。 后原告张某以

季某无其他可供执行财产， 而

季某与其母亲又怠于分割上述

涉案房屋的产权份额为由， 向

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提起债

权人代位析产诉讼， 请求确认

季某与其母亲各占有涉案房屋

50%的产权份额。

在法院审理案件的过程

中， 被告季某当庭提交了一份

其与母亲签订的关于涉案房屋

产权份额分割的协议。 其中载

明， 季某对涉案房屋的产权份

额占比 1% ， 而其母亲占比

99%， 该协议落款日期为 2004

年 7 月 16 日。 但是， 季某提

供的协议原件纸张很新， 且季

某与其母亲签名的字迹和所摁

指印也明显属近期形成。

法庭发现异常后， 反复多

次询问被告季某， 并告知其作

伪证的法律后果， 后被告季某

当庭承认该份协议实际签订日

期在 2019 年。 因其与原告张

某在产生相关借贷纠纷后， 为

避免涉案房屋被执行， 故倒签

了该份协议。 其母亲因年事已

高， 是在不了解案件情况下，

根据季某的要求签署协议。 季

某当庭承认错误并表示悔过。

该份伪证足以影响对案件

的事实查明及审判结果。 鉴于

尚未造成严重后果， 被告季某

能当庭承认提供伪证的事实且

认错态度较好， 普陀区人民法

院对季某提供伪证的行为作出

罚款 5000 元的决定。 季某表

示诚恳接受， 并按规定期限全

额缴纳了罚款。

上述诉讼案件因被告季某

及其母亲均认可原告张某某的

诉请， 故原告张某某申请对本

案撤回起诉， 一审法院裁定准

予原告撤回起诉。

□ 见习记者 王葳然

通讯员 金静华

释
法


